
著作权变更及转让 深圳万企

产品名称 著作权变更及转让 深圳万企

公司名称 深圳万企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和平西路龙胜商业大厦
6I区

联系电话 0755 - 89370192 19928808061

产品详情

著作权变更：是指在著作权存续期间，权利的主体、权利的内容等发生变化。简单来说，能够发生变更
的著作权实质上是作者财产权。

主要途径：约定和法定两种途径。

著作权转让：是指著作权人将著作权中的全部或部分财产权有偿或无偿地移交给他人所有的法律行为。
移交著作权的著作权人称为转让人，接受著作权的他人称为受让人。

主要途径:通常可以通过买卖、互易、赠与或遗赠等方式完成。

准备资料：1、按要求填写的合同登记表;

2、合同复印件;

3、申请人身份证明。

转让流程：提交申请→登记机构查询→登记机构受理→登记人员审查→登记完成

转让需提供的资料：

1、合同登记申请表并盖章;

2、转让或专有许可合同并盖章;

3、转让双方的身份证明文件: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盖章;自然人提交身份证或护照等;

4、计算机软件登记证书的复印件



注意事项：著作权中的各种财产权可以分别进行转让。例如，将出版权转让给出版社，将表演权转让给
表演团体，将录制权转让给音像公司，将播放权转让给广播电台，等等。 即使是单独一种财产权，也可
以根据不同的使用方式分别转让给不同的人。例如，转让人将翻译权中的法文版翻译权转让给甲出版社
，将英文版翻译权转让给乙出版社等。

著作权转让也可以是分地域的。例如，同是英文版翻译权，转让人将美国和加拿大地区的英文版翻译权
转让给美国一家出版社，将亚洲地区的英文版翻译权转让给印度一家出版社，将欧洲地区的英文版翻译
权转让给英国一家出版社，等等。

从不同国家的情况来看，著作权转让可以是永久的，即整个著作权保护期的;也可以是有期限的，即著作
权保护期内若干年的。有期限转让与专有许可使用是有区别的。

著作权转让的效力确定;与商标权与专利权不同，著作权的转让，相关法律没有强制要求进行登记后才生
效，同时《中国人民共和国著作权实施条例》25条规定;与著作权人订立专有许可使用合同、转让合同的
，可以向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以此判断，即使著作权转让不经备案，也是可以的。

与许可他人使用作品不同，转让著作权的法律后果是转让人丧失所转让的权利;受让人取得所转让的权利
，从而成为新的著作权人。转让著作权俗称"卖断"或"卖绝"著作权。在允许转让著作权的国家，也只有著
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以转让，著作权中的人身权是不能转让的。在有些国家，著作权转让必须通过书面合
同或其他法律形式，并由著作权人或他的代理人签字，才算有效。在有些国家，著作权转让必须履行登
记手续，才能对抗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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